
东吴卓越金生年金保险计划

产品特殊内容提示



东吴卓越金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选择东吴人寿保险产品，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其中关于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内容和其他重要事项已在条款中以加底纹的形式做了显著标志，请您重点关注并逐条阅读。本产

品的特殊内容及重要事项一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具体以保险条款为准。

（一）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1）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

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2）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3）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4）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

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二）您在申请投保时，若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限

制的，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若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

真实，致使保险单上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与实际的基本保险金额不符的，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

调整基本年金金额。

（三）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有 15 自然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

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自我们

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

会遭受一定损失。

（四）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

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

欠交的保险费。

（五）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保单红利、退还现金价值或退还保险费时，如果您有保单贷款或其他各

项欠款，我们在扣除上述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后给付。

（六）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在每一会计年度末对该会计年度的分红保险业务进行核算，根据分红保

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我们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进行分

配。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客户声明：

本人已知悉投保东吴人寿保险产品条款中的特殊内容和其他重要事项，并且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



该内容，明白其真实含义并自愿承担发生保险合同中约定情形而导致的后果。

投保人签名（确认）： 签名（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东吴聚富年金保险（万能型）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选择东吴人寿保险产品，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其中关于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内容和其他重要事项已在条款中以加底纹的形式做了显著标志，请您重点关注并逐条阅读。本产

品的特殊内容及重要事项一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具体以保险条款为准。

（一）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1）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

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2）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3）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4）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

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二）本产品为万能保险产品，万能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您要承担部分投资风险。请您注意

以下事项：

（1）万能账户：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我们为万能保险设立万能账户，账户资产的投资组

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

（2）初始费用：您交纳保险费时，我们扣除保险费的一定比例作为初始费用（具体扣除比例详见条款

4.3 之规定），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按条款 5.3 条计入保单账户价值；

（3）最低保证利率：本产品有最低保证利率的约定（详见条款 5.6 之规定）。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

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不能

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

（4）结算利率：我公司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只能代表一个月的投资情况，不能理解为对全年的预期；

结算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的资金，不针对全部保费；结算利率不得低于最低保证利率；我们有权更改结算

利率的确定频率；

（5）部分领取及退保手续费用：在保单第 5 年度内及之前如果进行部分领取或退保，都会扣除一定比

例的手续费用（具体比例详见条款 5.7 及 5.8 之规定）。

（三）您在申请投保时，若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限

制的，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若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

真实，致使保险单上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与实际的基本保险金额不符的，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

调整基本年金金额。

（四）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

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自我们收到

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



受一定损失。

（五）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退还现金价值或退还保险费时，如果您有保单贷款或其他各项欠款，我

们在扣除上述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后给付。

客户声明：

本人已知悉投保东吴人寿保险产品条款中的特殊内容和其他重要事项，并且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

该内容，明白其真实含义并自愿承担发生保险合同中约定情形而导致的后果。

投保人签名（确认）： 签名（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